
111年宜蘭縣政府農業處提升農漁會女性決策參與統計分析報告

(1)農會部分

   會員性別統計                    ( 統計至111年 5月底)

農會別
縣農
會

宜蘭
市

羅東
鎮

頭城
鎮

礁溪
鄉

壯圍
鄉

員山
鄉

五結
鄉

冬山
鄉

三星
地區

蘇澳
地區

合計 佔比

正會員-男 - 2,217 1,133 1,938 2,931 2,505 2,423 1,823 2,936 2,733 1,777 22,416 68%

正會員-女 - 1,220 716 1,079 1,298 966 1,047 770 1,358 1,285 863 10,602 32%

贊助會員-
男

- 1,385 2,613 947 895 473 543 1,093 2,491 761 2,143 13,344 53%

贊助會員-
女

- 1,563 2,835 717 554 351 342 709 2,533 470 1,848 11,922 47%

合  計 6,385 7,297 4,681 5,678 4,295 4,355 4,395 9,318 5,249 6,631 58,284

             聘任主管性別統計                     (統計至111年5月)

農會別
縣農
會

宜蘭
市

羅東
鎮

頭城
鎮

礁溪
鄉

壯圍
鄉

員山
鄉

五結
鄉

冬山
鄉

三星
地區

蘇澳
地區

合計 佔比

總幹事-男 1 1 1 1 1 1 1 1 8 62.5%

總幹事-女 1 1 1 3 37.5%

主管-男 5 8 7 8 4 4 8 5 7 7 6 69 58%

主管-女 1 3 6 2 6 5 3 5 5 6 8 50 42%

上屆（106年）農會及本屆（110年）選任人員性別統計

職稱

上屆（106） 比例 本屆（110） 比例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會員代表 439 15 97% 3% 445 21 95% 5%

理事 101 3 97% 3% 100 5 95% 5%

監事 35 0 100% 0% 35 0 100% 0%

農事小組長 159 14 92% 8% 158 17 90% 10%

出席上級農會代表 32 0 92% 8% 22 0 100% 0%

　　由上表統計，農會在女性會員及總幹事、主管部分已達1/3比例，尤其
本屆次改選後，新增五結鄉農會乙名總幹事。選任人員部分，雖然仍有改進
空間，但在代表、理事及小組長部分較上屆次有成長2%。



(2)漁會部分

          會員性別統計      (統計至111年 11月)

漁會別 蘇澳漁 頭城漁 合計 佔比

正會員(甲類會員)-男 6,748 4,842 11,590 46%

正會員(甲類會員)-女 8,798 4,601 13,399 54%

小計 15,546 9,443 24,989

正會員(乙類會員)-男 9 2 11 57%

正會員(乙類會員)-女 7 1 8 42%

小計 16 3 19

合  計 15,562 9,446 25,008

      聘任主管性別統計      (統計至111年11月)

漁會別 蘇澳漁 頭城漁 合計 佔比

總幹事-男 1 1 50%

總幹事-女 1 1 50%

主管-男 12 7 19 73%

主管-女 4 3 7 27%

合  計 17 11 28

 
上屆（106年）漁會及本屆（110年）選任人員性別統計

職稱

上屆（106） 比例 本屆（110） 比例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會員代表 87 7 93% 7% 85 9 90% 10%

理事 27 1 96% 4% 27 1 96% 4%

監事 7 1 88% 13% 7 1 88% 13%

農事小組
長

32 9 78% 22% 34 8 81% 19%

出席上級
農會代表

4 0 100% 0% 4 0 100% 0%



      由上表統計，漁會甲類會員(即以遠洋、近海、沿岸及養殖等實際從
事漁業)在女性會員部分已達54%，總幹事目前男女各一，至於主管部分
女性比例也幾達標準。本屆次改選後，選任人員部分，雖然仍有改進空
間，但在代表部分較上屆次有成長3%。另外，經瞭解大多數漁村婦女多
為幫漁，雖漁會法規定並未有農會法「一戶一會員」法令限制，且2個區
漁會並未排斥甚至積極鼓勵，參與選舉意願仍低，未來將持續鼓勵女性
參與漁會決策層級，朝平權方向努力。

(3)建議中央修法經過與結果：

   A.查「農會法」第14條：「農會會員每戶以一人為限。」鑑於
農會會員年齡偏大且大多以男性會員為主，導至農會會員人
數日漸減少，因此，在法令面擬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法
取消一戶一會員之限制，讓實際從事農業之民眾均可選擇加
入農會會員，以增加女性會員人數。

  B.本府於108年 5月 6日以府農輔字第1080073063號函請行政院
院委員會「為增進女性參與決策，建請修正「農會法」第14
條」建請改採複數會員制，或如何增進女性會員人數，只要
是符合農會會員資格者，皆可依其自願，自由申請入會，不
受一戶一會員之限制，以確保農會存在之價值與提供永續發
展之契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8年 5月 22日召開研商「
因應性平議題檢討農會法相關法規」會議，與本題有關之結
論為：

(A)規劃北中南東四區座談會，傾聽基層農會意見，透過性平
議題集結更多意見後再研議修法。（取消一戶一會員）

(B)有關建議女性保障名額，預擬農會法第15條增訂第6項：
「各級農會會員代表，其中至少4分之1為女性。」及第
19條增訂第4項：「各級農會理、監事，其中至少1位為
女性」一節，結論為：將納入北中南東四區座談會或公聽
會，一併納入討論。

(C)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未辦理北中南東四區座談會或公聽會，
而是由各上級農會召集基層農會就本案進行討論，經彙整
各縣市意見為：「維持一戶一會員」之規定。

(4)精進作為：
A.建請中央修改農會考核辦法，對增進女性參與或女性選任人員

成長達到一定比列之農會，給予較高之考核分數，以鼓勵女
性參與農會之決策。

B.本府藉由不定期列席各農漁會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及
農（漁）事小組會議等集會時機，宣導鼓勵農漁會女性會員
積極參與會務運作，或投入農漁會選任人員（會員代表、農
漁事小組長、理事及監事）等選舉，以提升農漁會女性決策



參與之權利。
 C.協助農村女性取得農業生產技能；持續推動女性青年農民輔

導，及相關農業技能的開辦，如今年舉辦樹木修剪技能女性
研習班，提升農村婦女就業力。

 D.加強女性青農與農漁會家政班或產銷班的交流:透過技能學習
及經驗傳承，鼓勵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增強經濟機會。


